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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偉站前 ONE 社區 清潔維護服務招標公告 

一、招標資訊 

1. 名稱：逸偉站前 ONE社區 

2.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新民街 87號 

3. 聯絡人：郭婉婷 總幹事 

4. 連絡電話：03-3390128 

5. 招標期間：自民國 114 年  6  月  2  日起至民國 114 年  6  月 20 日止 

6. 領標期間：自民國 114年  6  月  2  日起至民國 114年  6  月  20  日止 

7. 投標資料收件截止時間：民國 114年  6  月  20  日 17 : 00 止 (親送/郵寄皆可) 

 

二、管理服務標的範圍 

1. 棟數與戶數：共計 178 戶，棟數分為 1 棟，為地下 3 層、地上 15 層之建築物 

2. 公共設施：  4  部電梯， 上下共 3 座水塔，汽車位 92 格、機車位 179 格、大廳、

垃圾間、健身房、洗衣房、交誼廳、會議室。 

三、公寓大廈清潔服務需求 

1. 委託管理約期：民國 114 年 8 月 1 日 至 民國 115 年 7 月 31日止 

2. 管理維護項目： 

(1) 環境清潔服務： 

清潔維護大樓各公共區域、將子母車推至指定位置清運、回收分類及打包、各排

水口雜物清除(含頂樓)…等。 

(2) 回饋項目： 

1. 水塔清洗 2次/年。 

2. 園藝修剪 2次/年。 

3. 環境消毒 2次/年。 

4. 沙發蒸氣清潔 1次/年。 

3. 現場人員需求配置： 

1. 人力配置需求：1.5人力。 

2. 學經歷要求：學歷不限，出勤正常、做事需認真且不遲到早退。 

 

四、投標資格與審查：提供下列資格證明文件，以供資料審核。 

1. 廠家資格證明： 

(1) 政府立案領有合法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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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項目需有合法登記之建築物清潔服務項目，且公司設立達 2 年(含)以上。 

(3) 公司資本額：新臺幣貳拾萬(含)以上，且不得同業借牌(簽約與實際執行須同一 

家公司，不得轉包)。 

(4) 公司須設立於桃園市內。 

(5) 應為派赴本社區服務人員加保雇主補償責任保險或團體險之證明。 

(6) 應為派赴本社區服務人員投保勞、健保及提撥勞退金。 

 

2. 檢附資料： 

(1) 營業項目需有合法登記之建築物清潔服務項目。 

(2) 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表)。 

(3) 銀行一年內第一類票據信用資料查覆表(無退票証明)。 

(4) 團體意外傷害保險(意外險+醫療險)。 

(5) 報價單。 

上述投標公司之證明文件影印本應蓋投標公司大小章戳及與正本相符章，違者以投標公

司資格不符處理（投標公司不得異議）。 

 

五、招標辦法： 

1. 社區服務規劃企畫書__8__份。 

2. 公司對派駐人員之訓練、考核、獎懲、薪資與休假制度。 

3. 若有特殊優良事蹟、實績，或擁有服務、技術用以協助維護居住品質者，請自行列

舉。 

4. 參標公司將所有招標文件及資格審核封面資料密封，於 114年 6月 20日(星期五) 

17：00前以密件封存限時郵寄(以郵戳為憑)，或親送至本社區地址，收件人為 逸

偉站前 ONE 社區管理委員會收。若為郵寄，請另以電話確認之。 

 

六、其他事項 

1. 投標公司不得有串通圍標，妨礙開標及暴力脅迫等情事違者依法送辦。 

2. 檢附之各項資料與文件，應與事實相符，若經查證有虛偽情事，一律取消投標資

格。 

3. 得標廠商確保派駐服務於本標案之員工，須符合勞基法之有關權益。 

4. 投標廠商不得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否則經查核屬實，將喪失投標資格並解

約。 

5. 得標廠商不得有轉包類似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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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上如有違反者，即使得標亦予解約。 

 

七、開標及決標程序： 

1. 本會預訂於 114年 6月 22日(星期日)上午 10 時召開資格審查會議，資格審查不合

格之廠商不予退件(註明退件者不在此限)。 

2. 符合資格廠商將由本會電話通知，合格廠商進行簡報與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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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逸偉站前 ONE 社區  清潔公司資格審核表 

投標廠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標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次 投標公司應檢附資料 資格評鑑 

(1) 營利事業登記證 □合格    □不合格 

(2) 
營業項目需有合法登記之建築物清潔服務項

目，且公司設立達 2 年(含)以上 
□合格    □不合格 

(3) 

公司資本額：新臺幣貳拾萬(含)以上，且不得

同業借牌(簽約與實 際執行須同一家公司，不

得轉包) 

□合格    □不合格 

(4) 公司須設立於桃園市內 □合格    □不合格 

(5) 近一期雇主依法繳納員工 6%退職繳款證明書 □合格    □不合格 

(6) 
近一期公司投保員工(勞、健保及意外險)與雇

主責任保險證明書或團體險 
□合格    □不合格 

   

   

權責審

核委員

簽名 

 審核委員根據參標公司應

備審核資料是否合格，在

內打 V 

 

 


